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 

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成都利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君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利君股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

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011号文核准，利君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5.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25,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7,595,403.81元。依据利君股份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1 大型辊压机系统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49,660 

2 小型系统集成辊压机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3,780 

3 辊压机粉磨技术中心 10,965 

合    计 74,405 

二、截止 2020 年 2 月 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合   计 

大型辊压机系统

产业化基地建设

项目 

小型系统集成

辊压机产业化

基地建设项目 

辊压机粉磨

技术中心 
超募资金 

航空航天装

备智能生产

线项目
注
 

一、募集资金 97,759.54 49,660.00 13,780.00 10,965.00 23,354.54 - 

  加：出资成都德坤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 
10,000.00 - - - - 10,000.00 

      利息收入 11,026.60 6,452.57 489.59 1,554.99 2,529.45 - 

      购买理财产品收益 3,610.88 1,998.95 265.62 549.44 796.87 - 

  减：募投项目直接投入 28,261.89 17,649.40 8,776.44 1,607.45 - 228.60 

      手续费支出 4.62 0.15 0.22 0.59 3.62 0.04 

      收购成都德坤航空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股权 
32,100.00  - 5,600.00 - 26,500.00 - 

      增资成都德航空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暨出资成都德坤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10,000.00 - - 10,000.00 - - 



二、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52,030.51 40,461.97 158.55 1,461.39 177.24 9,771.36 

    其中：应付未付 76.9 4.43 70.46 2.01 - - 

三、募集资金余额 51,953.61 40,457.54 88.09 1,459.38 177.24 9,771.36 

注：经公司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1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结余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全资孙公司出资的议案》、《关于投资新建航空航天装

备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议案》（相关情况详见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

司披露的本公司公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为合理利用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大型辊压机系统产

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在该额度内

可以滚动使用。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谈，查阅了公司《招

股说明书》、董事会和监事会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文件，对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的合

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1、已经利君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利君股份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有

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

均发表了明确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和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券商收益凭证或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龚晓锋                         胡金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0日 


	注：经公司2019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1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结余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对全资孙公司出资的议案》、《关于投资新建航空航天装备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议案》（相关情况详见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披露的本公司公告）。

